关于《出口业务自查表》等疑点处理资料的申报规范要求

市区各出口企业、三辖市（区）外贸企业：

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工作实施以来，税务机关的审核工作发生转型，对企业申报数据出现的疑点以及提供疑点处理资料进行案头分析、发函调查、实地核查，成为今后审核工作的重点。企业提供规范的“自查表及附件”、“数据订正表”、“情况说明”等资料（以下称“疑点处理资料”）既是疑点挑过重要依据，也是加快审核审批工作的重要前提。

根据国税总局（2010）11号、（2013）年12号公告等文件相关要求，现将疑点处理资料提出如下规范要求，请企业遵照执行。

一、基本要求：

1、6月1日起（以出口退税申报日期为准），对应的疑点处理资料按归档要求装订，在审核通过后留存税务机关，作为风险应对等后续管理工作的基础资料，建议企业自行留存复印件。资料装订顺序为：封面、目录、主表及附表、附件、情况说明。
2、7月1日起（以出口退税申报日期为准），外贸企业在出现疑点需提供自查表审核的情形时，除提供自查表纸质资料外，还需提供自查表电子数据，否则视为资料不完整（生产企业提供自查表电子数据已于2012年起实行，仍保持不变）。

3、自查表主表右上角的编号按以下规则填写： 

1)、生产企业：海关代码10位+所属期年月4位+批次2位+单证齐全序号后3位，如：3204940023企业的201503期01批次的单证齐全序号为000006，则编号为：3204940023150301006；

2）、外贸企业：海关代码10位+所属期年月4位+批次2位+关联号后3位，如：3204940024企业的201503期01批次的关联号为000006，则编号为：3204940024150301006。

二、资料受理及处理：

简单疑点处理资料（如订正表、情况说明等）由审核人员审核后决定是否当场受理，如不受理，一次性告知不受理理由；对于复杂疑点处理资料（如自查表等），审核人员受理时，仅对资料完整性基本要求作出是否当场受理，如不受理，一次性告知不符合资料完整性基本要求的理由。

1、资料完整性基本要求包括：

1）、符合要求的自查表电子数据；

2）、自查表主表及其附表应填写完整，按实际情况无法填写的，外贸企业应在主表第8项或附表1的补充说明栏中说明，生产企业另附自查表情况说明，注明无法填写理由；

3）、自查表需提供的附件资料应完备，需提供附列资料清单在自查表主表下端已注明，外贸企业有14种，生产企业有10种，有特殊情况不能提供的，应另外附自查表情况说明，注明不能提供的理由。

4）、复印件上应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字样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
2、审核人员对疑点处理资料按序做案头分析，案头分析主要包括逻辑性审核分析和文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要求，在分析过程中或分析结束后，可作出以下处理：

1）、对不符合资料规范要求的，通知企业重新提供资料；

2）、在分析过程中，发现相关资料不足以排除疑点的，可通知企业提供出口退税留存备查纸质资料等其他补充资料；

3）、经案头分析后，仍不能排除疑点的，视不同情况，将采取转发函调查、实地核查、风险应对、税务稽查等递进措施。

4）、根据分析和审核结果，作出准予退税、暂缓退税、不予退税（免税、征税）的结果处理，并通过电话通知或网络反馈给企业。

三、情况说明要求：
情况说明是作为企业对一些问题的补充文书，应根据实际情况陈述。抬头统一为：常州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；文书的最后部分应进行申明：“上述情况说明是真实无误的，否则本企业以及本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”。落款为企业名称、经办人姓名、日期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为便于归档，请提供A4纸打印件。 

四、自查表申报路径：
企业自行下载附件中的自查表表式后，按要求填写后保存。通过擎天申报系统的“单证数据采集—>其他单证录入—>企业出口自查录入”模块进行录入其他信息，其中：申报所属期、批次与对应产生疑点的退税申报所属期、批次应保持一致，序号按月从000001开始顺序编号，并根据系统提示，导入保存好的excel格式自查表，形成向税务机关报送的正式申报数据。正式数据文件名为（系统自动生成）：外贸企业：DZZSSB_退税机关代码_纳税人识别号_申报属期_批次序号_WMZCB.ZIP；生产企业：DZZSSB_退税机关代码_纳税人识别号_申报属期_批次序号_SCZCB.ZIP。

五、附件下载：

自查表表式、封面格式、目录格式、情况说明格式、填表说明、订正表式详见本通知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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